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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19〕0075号 

 
关于对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

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汉商集团，A股

证券代码：600774； 

刘传致，时任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； 

冯振宇，时任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

经理。 

 

经查明，2019 年 4 月 27日，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汉商集团或公司）披露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。报告期内，公

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8.28 万元。2019 年 6 月 26

日，汉商集团披露 2019 年一季报更正公告，称在对 2019 年信息披

露情况梳理时发现，公司持股 53.10%的子公司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股

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第一季度向税务部门缴纳了以前年度的营业税

及附加 1,044.63 万元和税收滞纳金 1,030.34 万元。公司披露称，

因年报和季报同时披露，时间较紧张，公司内部部门衔接环节出现

纰漏，在公司披露的 2019年一季报中未考虑上述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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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上述事项，公司对 2019年一季报进行会计差错更正，增加

营业外支出 1,030.34 万元，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547.11 万元。公司 2019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

原披露的 828.28 万元，更正为 281.17 万元。同时，上述税收滞纳

金金额已达到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10%以上，公司于 2019

年第一季度缴纳，但迟至 2019年 6月 26日才予以披露。 

公司定期报告是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，可能对公司股价及投

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理应根据会计准则对当期业绩进行客

观、谨慎地核算并披露。公司原 2019年一季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28.28 万元，实际净利润为 281.17 万元，相关

财务数据的信息披露不客观、不准确。有关税收滞纳金的信息披露

不及时，存在明显滞后，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。 

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

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条、第 2.3条、第 2.5条等有关规定。

公司时任总会计师刘传致（任期 2015年 5月至今）作为财务负责人，

未勤勉尽责，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；时任董事会秘书兼

副总经理冯振宇（任期 2016 年 5 月 20 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）作

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具体负责人，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相应责任，

上述有关责任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 条、第 3.1.4 条、

第 3.2.2 条的规定以及在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》中做出的

承诺。 

鉴于上述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条和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部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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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

对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时任总会计师刘传致及时任

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冯振宇予以监管关注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，

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应当认真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

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 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